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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音电子”、“发行人”、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总数

为 4,30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保荐”、“保荐人”或“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首发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创

业板上市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称释义与《信音电子（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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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声明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杜

超、王海涛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诚实

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本上市保

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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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发行人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ingatron Electronic （China）Co., Ltd. 

注册资本 12,7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政纲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26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0 年 6 月 11 日 

住所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 

邮政编码 215164 

电话号码 0512-66879928 

传真号码 0512-66878892 

互联网网址 http://www.singatron.com.cn 

电子邮箱 investor@sz-singatron.com.cn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负

责人和电话号码 

证券部：曾赐斌 

0512-66879928 

（二）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连接器产品主要应

用于笔记本电脑、消费电子和汽车等领域。公司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在行

业内已建立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为全球知名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器制造厂商。

公司是惠普、联想、华硕、宏基等国际知名电脑品牌合格供应商，并与广达、

仁宝、英业达、纬创、和硕、鸿海、联宝等国际知名代工厂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关系。 

根据 Bishop & Associates 的统计，2020 年移动计算机市场（包括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和混合二位一体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连接器销售收入为 17.91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24 亿元，发行人 2020 年笔记本电脑类连接器的销售额

为 4.66 亿元，占移动计算机连接器市场的份额约为 3.76%。 

公司一直专注于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从技术储备、生产经验以及

质量控制等方面都在不断提升，公司的连接器产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公司笔

记本电脑电源、音频连接器在全球市场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公司未来将不断

巩固笔记本电脑电源和音频连接器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同时也紧跟客户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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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需求，将产品应用领域拓展至其他领域。 

（三）核心技术和研发水平 

1、核心技术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拥有 241 项境内专利技术和 161 项境外专利技术，其

中发明专利 10 项，外观设计 10 项，实用新型 382 项。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ATF16949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QC080000 有害物质过程

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研发人员在精密连接器设计、精密模具开发、产线自动化设计、产品

检测与验证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设立以来，在连接器产品上不断

取得技术突破，取得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可以通过多项关键技术

整合，实现多领域多产品综合开发，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要求。 

公司核心技术均来自自主研发。公司主要的核心技术具体如下： 

序

号 

技术

名称 
技术特点 应用产品 

技术

所处

阶段 

技术

来源 

1 

智能

侦测

技术 

在传输电源前可以进行智能讯号侦测，以确保插头插入

到位后才导通正负极并启动电源，可避免因插头插入时

未到位即导通接触而造成电弧击伤、烧机的不良后果。 

SJ/HDMI、

DC、USB3.0

系列连接器产

品上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2 

一体

式正

极PIN

技术 

通过此技术可以改变原有产品一圆 PIN 和一铆片的结

构，实现单一圆 PIN 即可达到两件零件的功能，在改善

传统产品的隐患的同时节省一个部件，从而实现节约产

料降低成本；另外，通过铆压固定为一体，从而达到将

电流从 PLUG 转接入 PCB，避免在铆压过程中产生的铜

屑，消除了因铜屑造成的接触隐患。 

DC 系列电源

连接器产品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3 

金手

指防

翘PIN

技术 

可以解决产品舌片头部金手指翘 PIN 的问题。将上、下

排端子头部做成潜水艇结构，利用端子金手指头部潜水

艇落差，与塑料有利结合，将其牢牢包覆固定住。这样

方式可解决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毛边、压伤端子、金手指

包胶等不良问题。可以提升产能与良率，降低成本。 

TYPE-C 系列

产品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4 

9PIN

一体

成型

技术 

将 4PIN 弹性端子与 5PIN 接触端子整合在一起成型。比

传统分体式结构，可以减少模具投入，节省工时，降低

成本。9PIN 端子合在一起冲压成型，并用塑料有利结

合，将其包覆固定住。这样方式可以解决舌片强度问题，

实现 R-T-R 自动化生产，提升产能与良率，提高产品质

量。 

USB3.0 系列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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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

名称 
技术特点 应用产品 

技术

所处

阶段 

技术

来源 

5 

免热

熔卡

合技

术 

通过塑料成型出倒扣的卡扣，将 LED 灯固定住。通过

结构上的变更，可以证制程生产过程变得简单。传统方

式是将 LED 灯放置塑造胶槽内，再通过加热的治具压

头，去热熔塑料将其与 LED 灯固定。结构改变，可以

取消热熔，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稳定。 

RJ45 系列网

络连接器产品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6 

防杂

讯技

术 

通过产品内部结构与接触方式调整解决杂讯问题。传统

的音频连接器正常是 MCLR 接触方式，对于现有产品

要改变接触方式，将 MC 接触过程中，都处于分开接触，

没有串挠。用 CMLR 方式来达到要求，同时在声道弹

性端子上，再加上一个弹性体，来共同改变结构，达到

要求，传输速度可达 5G，可以快速传至耳机内，其音

质优稳定。 

SJ/HDMI系列

影音连接器产

品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7 

简支

梁线

性接

触技

术 

通过产品内部正、负极端子接触型态（线性接触），增

大接触区域，并多支简支梁结构，达到能通过大电流。

传统正、负极端子接触型态采用点线接触，其接触区域

小，通过的电流相应小，会引起温升过高而烧机。而这

样设计的简支梁线性接触结构，接触稳定，安全可靠。 

DC/BA 系列

电源连接器产

品上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8 

防腐

蚀,高

耐磨

技术 

在充电与传输讯号的同时，可防止汗渍对电器组件的腐

蚀，该技术在有汗渍情况下连续充电 168 小时，组件不

会出现腐蚀.同时也可以防止日用品（酒精、口红、油渍）

腐蚀。 

DC/BA/Type 

C 系列连接器

产品上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9 

微量

液态

硅胶

成型

技术 

其结构利用多个凸环由液态硅胶环圈以微量液态成型

方式结合与产品本体外周壁构成,解决传统小线径 O 型

圈以线状方式贴触于产品本体容易发生的位移及损坏

等导致的产品防水性不足问题。 

防水连接器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10 
防水

技术 

产品通过 I/M 技术将端子固定好，并在塑料内部形成点

胶槽位置，并与铁壳形成封闭的空间，通过微量电磋阀

点胶工艺将硅胶射入后，硅胶经过固化，以达到防水。

防水圈与机壳压迫形成防水，防水可达到 IP67 以上。 

TYPE C 系列

产品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11 

冲压

件精

密模

内成

型技

术 

在冲压模具内部,通过特殊结构设计,将条状金属件折弯

成精密异形件,解决连接器中复杂冲压件成本高,效率低

和精度难以控制问题. 

SJ/HDMI、

DC、USB 系

列连接器产品

上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12 

精密

成型

注塑

技术 

对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开发、模具加工、模具组装及成

型工艺控制，确保模具一次开发成功率。已将连接器产

品壁厚做到 0.08~0.10mm 左右，可以完全满足 3C 电子

产品小型化，轻薄化的发展要求。 

TYPE C、

USB、

BATTERY 等

系列连接器 

大批

量生

产阶

段 

自主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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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技术取得的专利及在主营业务产品中的应用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与已取得专利的对应关系及在产品的应用情况如下： 

序号 关键技术 专利名称 专利编号 

1 
智能侦测

技术 

端子的制造方法 ZL200710007111.5 

电源连接器` ZL201320016631.3 

具侦测效用的 USB 插座连接器 ZL201320631477.0 

具侦测效用的 USB 插座连接器 ZL201320631476.6 

具侦测效用的 USB 插座连接器 ZL201320676382.0 

具导引功能的电源插座连接器 ZL201420649160.4 

具接地脚之多媒体连接器结构 ZL201521052806.1 

电源连接器 ZL201621412371.1 

具有防护结构的电连接器 ZL201821747153.2 

电源连接器的侦测结构 ZL201920247483.3 

电源连接器之侦测结构 108202076 

2 

一体式正

极 PIN 技

术 

一种直流电连接器的组装方法及直流电连接器 ZL200910105454.4 

电源连接器之插座构造 ZL201320016632.8 

磁吸式电源连接器 ZL201320144799.2 

电源连接器 ZL201420581555.5 

电源连接器及其端子 ZL201720436135.1 

电源连接器 ZL201920247470.6 

端子插固式电源连接器结构 ZL201921633712.1 

沉板式连接器 ZL201921582171.4 

电源连接器 ZL201921582182.2 

USB 电连接器 ZL201320158158.2 

一体式正极 PIN 技术 ZL201430274205.x 

电源连接器端子 ZL201430276431.1 

磁吸式电源连接器 ZL201320144797.3 

电源插座连接器 ZL201420104378.1 

电源连接器结构 ZL201721721493.3 

具有组合稳固机制的电源连接器 ZL201720798251.8 

高功率电源连接器 ZL201821748151.5 

扩增端子的电连接器结构 ZL201720042739.8 

电源连接器及其对接结构 ZL201721723728.2 

电源连接器 10821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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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技术 专利名称 专利编号 

3 

金手指防

翘 PIN 技

术 

磁性电源连接器及使用磁性电源连接器组的电子系统 ZL201420019918.6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044693.9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094141.9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094143.8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095330.8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095389.7 

Type C 连接器的组装结构 ZL201621412235.2 

一体式微型 HDMI 电连接器之端子料带及一体式微型

HDMI 电连接器的制造方法 
ZL201210266697.8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231736.4 

升降式电连接器模块 ZL201620291131.4 

具有退片机制的试片用连接器 ZL201720844457.X 

USB Type C 连接器结构 ZL201820781086.X 

SIM 卡插座电连接器 ZL201320158159.7 

SIM 卡插座电连接器 ZL201320158160.x 

增高型 USBctype 连接器 ZL201521085999.0 

电连接器端子抬高搭接结构 ZL201720451872.9 

连接器结构及其遮蔽件料带 108207509 

4 
9PIN 一体

成型技术 

型化插座连接器及应用该插座连接器之电子装置 ZL201320186613.x 

薄型化插座连接器 ZL201320296732.0 

薄型化插座连接器 ZL201320296415.9 

具有定位板之插座连接器 ZL201420019919.0 

强化端子定位的连接器结构 ZL201621337298.6 

并排型电连接装置 ZL201820396983.9 

并排型电连接装置 ZL201820396982.4 

电连接器结构 ZL201821667306.2 

竖式电连接器 ZL201621095299.4 

具有包覆式屏蔽壳体之连接器结构改良 107203707 

5 
免热熔卡

合技术 

电连接器插座 ZL201320016558.x 

插头连接器 ZL201420423023.9 

电连接器 ZL201420535695.9 

电连接器 ZL201521052604.7 

具有卡扣机制的电连接器 ZL201520819634.x 

侧向发光式电信插座 ZL201621098683.x 

侧向发光式电信连接器 ZL201720436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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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技术 专利名称 专利编号 

网络连接器 ZL201720925060.3 

可防止误插的连接器 ZL201721069133.X 

具有卡扣机制的电连接器 ZL201521086161.3 

侧向发光式电讯插座 M534455 

6 
防杂讯技

术 

音频插座连接器的金属圆环及其制备方法 ZL200910107217.1 

具有不同接触时序之电连接器 ZL201320473662.1 

电连接器 ZL201420835476.2 

多媒体连接器结构 ZL201521052605.1 

多媒体连接器 ZL201720196066.1 

具有积污空间的音频插座连接器 ZL201720851352.7 

音频插座连接器的端子设置 ZL201720850873.0 

具有包覆式屏蔽壳体的连接器结构 ZL201820365814.9 

端子具有遮蔽结构的电连接器 ZL201921901456.X 

音频连接器 ZL201520532350.2 

具有屏蔽片的电连接器结构 ZL201621489405.7 

电连接器的缆线遮蔽壳体强化结构 ZL201720395353.5 

具有高结构强度的电源连接器 ZL201720802152.2 

电连接器 ZL201822134293.9 

连接器结构及其遮蔽件料带 ZL201920895097.5 

电连接器 ZL201621103423.7 

二合一连接器 ZL201621202503.8 

USB Type C 连接器 ZL201820953569.3 

音频连接器 ZL201920642238.2 

音源插座的改良型端子结构 ZL201920605992.9 

音讯连接器 M582703 

7 

简支梁线

性接触技

术 

电源连接器 ZL201320016634.7 

电连接器 ZL201320144796.9 

压接式磁吸连接器构造 ZL201320354528.x 

磁吸式电源连接器 ZL201320354527.5 

插座连接器 ZL201420423024.3 

连接器结构 ZL201520632130.7 

电缆连接器结构 ZL201520819635.4 

电源连接器结构 ZL201621099761.8 

连接器组合及其弹性连接器 ZL201922035053.8 

NanoSIM 电连接器端子 ZL201330094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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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技术 专利名称 专利编号 

免焊型导接端子结构 ZL201621095278.2 

电源连接器 ZL201930429952.9 

电连接器 ZL201820510049.5 

连接器组合及其弹性连接器 M594818 

8 

防腐蚀、

高耐磨技

术 

电源连接器 ZL201320016633.2 

USB 插座连接器构造 ZL201320397807.4 

同轴连接器 ZL201621228599.5 

可斜向插拔的连接器 ZL201621269197.X 

具有耐磨耗屏蔽构件的电连接器结构 ZL201720516660.4 

具有耐磨耗屏蔽构件的电连接器结构 ZL201720516522.6 

具有耐磨耗屏蔽构件的电连接器结构 ZL201720516726.X 

改良于端子排列的试片用连接器 ZL201720842381.7 

耐磨耗电连接器结构 ZL201720846722.8 

具有耐磨耗屏蔽片的连接器 ZL201821146626.3 

大电流连接器组件及其插座连接器 ZL201921629944.X 

大电流连接器 ZL201921797614.1 

9 

微量液态

硅胶成型

技术 

磁吸式电连接器保护结构 ZL201520628936.9 

改良于防水结构的电连接器 ZL201720776168.0 

防水连接器 ZL201820611022.5 

防水连接器构造 ZL201320397808.9 

车用电瓶连接器 ZL201621312863.3 

弹簧针连接器 ZL201720397981.7 

探针连接器及其组合 ZL201621084537.1 

斜口式防水连接器 ZL201820376188.3 

防水电连接器 ZL201420774883.7 

防水音频连接器 ZL201420774885.6 

防水电连接器 ZL201520399016.4 

10 防水技术 
防水连接器结构 ZL202220671025.4 

防水连接器模块及其防水连接器 ZL202222337249.4 

11 

冲压件精

密模内成

型技术 

热敏连接器模块及其连接器 ZL201720685383.X 

过热阻断型电连接装置 ZL201721195677.0 

可藏收触控笔的电子装置 ZL201920883997.8 

外挂式电子装置 ZL201922035050.4 

触控笔充电连接结构 ZL201921583211.7 

连接器对接模块及其连接器结构 ZL201921159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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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技术 专利名称 专利编号 

电连接器 ZL201420380922.5 

电连接器结构 ZL201520628857.8 

芯片连接器 ZL201720902532.3 

芯片连接器 ZL201720902462.1 

12 

科学化精

密成型注

塑技术 

高清晰多媒体连接器及其制造方法 ZL201210177726.3 

HDMI 连接器 ZL201320296734.x 

薄型化电连接器 ZL201620230743.2 

转接连接器 ZL201620706862.0 

改良于退片机制的试片用连接器 ZL201720842893.3 

可防止试片翘曲的连接器 ZL201720845074.4 

连接器改良结构 ZL201820786214.X 

SIM 卡插座电连接器 ZL201320158234.x 

3、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贡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核心技术开发的产品为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消费电子

连接器和其他连接器。公司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 64,860.92 71,720.80 66,577.10 

营业收入 87,373.74 95,134.16 86,763.12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比 74.23% 75.39% 76.73% 

（四）主要经营和财务数据及指标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3]000591 号

《审计报告》，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资产总计 89,051.40 83,974.94 81,147.39 

负债合计 22,894.94 27,587.16 29,524.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6,156.46 56,387.77 51,622.56 

少数股东权益 - - - 

股东权益合计 66,156.46 56,387.77 51,6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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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7,373.74 95,134.16 86,763.12 

营业利润 10,949.73 11,858.04 11,991.18 

利润总额 10,846.33 11,682.36 11,926.10 

净利润 9,643.56 10,372.44 10,779.3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05.23 9,395.30 8,941.2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5.78 14,117.52  9,742.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97.36 -3,693.50  -7,045.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0 -7,895.24 -3,578.7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37.23 -52.74 -348.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017.45 2,476.04 -1,230.1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0,140.80 16,123.35 13,647.31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89,051.40 83,974.94 81,147.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66,156.46 56,387.77 51,622.5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25% 25.53% 28.00% 

营业收入（万元） 87,373.74 95,134.16 86,763.12 

净利润（万元） 9,643.56 10,372.44 10,779.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9,643.56 10,372.44 10,238.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11,105.23 9,395.30 8,94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6 0.74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76 0.74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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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非前） 
15.74% 19.21% 22.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非后） 
18.12% 17.40% 1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万元） 
20,185.78 14,117.52 9,742.83 

现金分红（万元） - 5,596.80 3,00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3.63% 3.13% 3.57% 

注：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基数计算列示。 

（五）发行人的主要风险 

1、技术创新风险 

公司通过长期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储备，建立了涵盖产品设计、核心工艺、

精密模具开发和制造、产品精密加工和技术检测全流程的技术体系。公司自主

创新能力较强，技术研发水平位于行业前列。随着连接器行业竞争加剧及下游

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连接器的性能指标、复杂程度及精细化程度

不断提升，客户对产品的质量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需不断进行技术

创新、改进工艺，提高精密制造能力，才能持续满足市场竞争发展的要求。未

来如果公司不能继续保持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及时响应市场和客户对先进技

术和创新产品的需求，将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2、业绩下滑的风险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373.74 万元，同比下降 8.16%；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643.56 万元，同比下降 7.03%，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105.23 万元，同比增长 18.20%；综合毛利率

27.58%，较 2021 年度下降 1.16 个百分点。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芯片短缺、

终端需求下降以及部分品牌厂商出货策略影响，全球及中国笔记本出货量增长

放缓，以及 2021 年度基数较高影响；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增长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为 2022 年度汇率

波动较大，公司 2022 年汇兑净收益较 2021 年同期增加较多但公司购买的远期

外汇形成了较大的损失导致最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有所减少。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3-1-3-13 

短期内笔记本、消费电子等终端需求下降形势仍在持续，如发行人主要下

游客户出货量持续下滑，发行人将面临直接客户订单减少或流失的风险，若2023

年汇率发生不利变动，发行人 2023 年仍存在收入、净利润同比下滑的风险。 

3、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收入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收入分别为 46,583.94 万元、54,352.38 万元

和 44,385.32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5.06%、58.19%和 51.90%，

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收入金额及占比较高。因外部环境变化新增需求已相对饱和，

全球通膨及成熟国家加息等因素影响，笔记本电脑出货量从 2022 年第二季度开

始下滑，根据 Canalys 最新统计数据，2022 年全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比 2021 年

下滑 19%。受此影响，公司 2022 年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收入和占比均出现下滑，

根据 2022 年经大华会计师审计数据，2022 年全年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收入较 2021

年全年下滑 18.34%。 

根据 DIGITIMES Research 最新预计，2023 年笔记本电脑需求仍将面临不利

因素，笔记本电脑出货量较 2022 年仍将减少 4.2%。受此影响，公司 2023 年笔

记本电脑连接器收入也面临继续下滑的风险。 

4、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制造业制造水平的迅速发展，下游行业对于连接器

产品的性能需求不断提高，该行业的竞争也愈加激烈。一方面，国内部分早期

上市的连接器生产商发展迅速，在技术、规模化生产、客户资源等方面已经实

现了一定的积累，占据了先发优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泰

科电子、安费诺、莫仕等行业领先的连接器生产商陆续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并

不断扩大生产基地的产能及产量，使得国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尽管公司

在研发设计、技术储备、精密制造及自动化、大客户及定制化服务等方面具备

较强的竞争优势，但若公司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不能持续提高竞争力，

未来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5、汇率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的金额分别为 72,006.36万元、79,389.01万元和 69,792.70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5.10%、85.00%和 81.61%，该部分货款

结算主要采用美元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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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报告期内还存在部分原材料、成品采购和取得专利授权等相关

应付款项和银行外币存贷款、应收账款等主要采用美元计价。 

因此公司受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因结算货币汇率波动

导致的汇兑净损益分别为-2,259.15 万元、-866.82 万元和 3,157.56 万元，占同期

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8.94%、-7.42%和 29.11%。如果未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波动加大，公司将面临着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同时，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通过远期结汇等方式积极应对汇率波动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若未来人民币

对美元贬值幅度较大，公司亦会因上述远期结汇等业务产生一定的损失。 

6、控股股东所在地区向中国大陆地区投资或技术转让的相关规定发生变

化的风险 

公司最终控股股东均为中国台湾上柜公司台湾信音，中国台湾地区主管部

门制定的所谓“《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在大陆地

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与“《在大陆地区从事投资或技术合作审

查原则》”等规定对中国台湾地区自然人、法人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的范围进

行了限制，分为禁止类与一般类，禁止类包括基于国际公约、国防、国家安全

需要、重大基础建设及产业发展重要性考虑，禁止前往大陆投资之产品或经营

项目。凡不属于禁止类之产品或经营项目，归属为一般类。发行人所处的行业

属于一般类项目，不受上述法规关于投资范围的限制。尽管目前海峡两岸的经

贸合作相对稳定，但两岸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

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投资方面的规定发生变化，对在大陆地区投资范围采取较

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将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7、公司成长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笔记本电脑连接器、消费电子连接器

和汽车及其他连接器。报告期各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86,763.12 万元、

95,134.16 万元和 87,373.74 万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10,779.32 万元、10,372.44

万元和 9,643.56 万元。公司经营业绩增长受到市场环境、产业政策、行业需求、

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若未来下游行业发展低迷或发生重大变化，

将可能对公司的成长性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本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有大幅度

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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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1.00 元 

发行股数 4,30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25.26% 

其中：发行新股的数量 4,300.00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25.26% 

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数量 无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 

发行后总股本 17,020.0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21.00 元/股 

发行市盈率 

37.06 倍（每股收益按经审计的 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20 元（按 2022 年

12月31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收益 

0.76 元（按经

审计的 2022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72 元（按 2022 年

12月31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加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57 元（按经

审计的 2022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2.41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预测净利润（如有） 无 

发行对象 
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创业板 A 股股票账户的符

合条件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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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购买者除外）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发

行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公开发售股份股东名称、持

股数量及公开发售股份数

量 

无 

发行费用的分摊原则 
本次发行的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

发行手续费等发行相关费用均由发行人承担。 

募集资金总额 90,300.00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82,266.84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扩建 58000 万件连接器项目和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建研发中心项目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8,033.16 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保荐费为 500.00 万元，承销费为 5,418.00

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943.40 万元； 

（3）律师费用：756.60 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372.64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42.52 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 

（一）保荐代表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本保荐人指定保荐代表人杜超

先生和王海涛先生担任信音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保荐

代表人，具体负责信音电子本次发行的尽职保荐及持续督导等保荐工作事宜。

上述两位保荐代表人执业情况如下： 

1、杜超先生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杜超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资产评估师，法律职业资格，主要负责和参

与了鼎捷软件、富祥药业、哈森股份等 IPO 项目，新乡化纤和七彩化学非公开

发行项目，永太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多个项目。熟练掌握保荐业务相关的

法律、会计、财务管理、税务、审计等专业知识，最近 5 年内具备 36 个月以上

保荐相关业务经历、最近 12 个月持续从事保荐相关业务，最近 3 年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重大纪律处分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监管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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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海涛先生的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王海涛先生：保荐代表人，主要负责和参与完成过三美化工、七彩化学、

艾艾精工、富祥药业、鼎捷软件、新莱应材、永太科技、康恩贝等 IPO 项目，

富祥药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永太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富祥药业非

公开、汉钟精机非公开、新乡化纤非公开、永太科技非公开、唐钢股份增发、

福田汽车配股、中青旅股权分置改革、中青旅非公开、河北宣工股权分置改革

及上市公司收购等项目。熟练掌握保荐业务相关的法律、会计、财务管理、税

务、审计等专业知识，最近 5 年内具备 36 个月以上保荐相关业务经历、最近

12 个月持续从事保荐相关业务，最近 3 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重大

纪律处分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监管措施。 

（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本次发行项目的项目协办人为杨俊先生（已离职，保荐人不再指派项目协

办人），保荐代表人，律师。2011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负责和参与过北

京三夫户外 IPO、北京康斯特仪器仪表 IPO 等项目，具有一定的财务、法律理

论基础和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其他参与本次信音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项目组成员还

包括：冯缘、郁明仪、孟庆涛、段天宇、王新洛、谭智超。 

（三）保荐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98 号 28 层 

联系电话：021-61118978 

传真号码：021-61118973 

邮编：200122 

四、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保荐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或者通

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

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保荐人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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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的情况。 

（四）保荐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本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不存在对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可能产生影响的事

项。 

五、保荐人承诺事项 

（一）保荐人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发

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本保荐人

同意推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相关结论具备相应的保荐工作底稿支持。 

（二）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本保荐人承诺如下：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

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3-1-3-19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10、自愿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 

（三）本保荐人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

义务。 

（四）本保荐人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发行人就本次证券发行上市履行的决策程序 

1、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发行的议案 

2021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依法定程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8 名董事均出席了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包

括《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关

于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发行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与上市相关事项的批准

与授权 

发行人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与发行人

本次发行及上市有关的议案。 

3、发行人最终控股股东台湾信音对信音电子本次上市履行的程序 

（1）台湾信音于 2020 年 5 月 4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的相关事项并提请股东会审议。 

（2）2020 年 6 月 15 日，台湾信音召开 2020 年度股常会，审议通过了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事项。 

（3）2021 年 2 月 8 日，台湾信音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子公司信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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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拟出具承诺函等议案。 

4、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延长本次发行上市的有效期的议案 

依据发行人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发行人董事会的授权，2022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等事项决议有效期延长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的相关议案的决议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自发行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2023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关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等议案的决议有效期再次延长 12

个月。 

5、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人符合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条件的议案 

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条件的议案》。 

七、保荐人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一）对发行人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规定的上市条件的说明 

保荐人对发行人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和审慎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1、发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第 2.1.1 条之“（一）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规定 

（1）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 

①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保荐人调阅了发行人及其前身信音有限的工商档案，确认发行人系由信

音有限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前身信音有

限为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26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系由信音有限按原账面

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信音有限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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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计算，至今持续经营时间已经超过 3 年。发行人目前合法存续，不存在根

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②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结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的章程、历次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

决议、会议记录、组织架构设置文件以及发行人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确认发行

人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内设战略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制定了各项议事规则。发行

人董事会由 8 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 1 名，独立董事 3 名，发行人聘任了董

事会秘书，发行人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发行人设总经理 1 名，总经理由董

事会聘任并对董事会负责，总经理之下设 1 名财务总监，符合相关规定，相关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相关任职条件，能依法履行其职责。 

发行人主要设立了研发处、业务处、采购管理处、制造中心、品保工程处、

行政财务处等职能部门。各部门依据规章制度行使职权，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

的组织机构。 

综上，经核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且相关机构和人

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①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访谈了财务负责人及财务

相关人员，核查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政策与核算流程，对重要事项进

行抽查，并咨询会计师意见，确认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

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大华审字[2023]00059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②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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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 

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抽查了发行人重点业务（销售和采

购等）资料，并与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取得了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发行人内部控制及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确认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财务报告的

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根据发行人内部控制情况出具“大华核字[2023]001781 号”《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认为：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3）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①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

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公司章程》、历次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股

东会）的决议及会议记录，发行人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

关联交易公允性的意见、发行人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访谈了发行人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发行人的独立性进行了适当核查，本保荐人确认： 

A 资产完整 

发行人由信音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完整承继了信音有限所有的资产、负债

及权益。发行人资产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资产严格分开，并独立运

营。目前，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配套设施，具备与生产经

营有关的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主要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等资产的所有权或

者使用权。 

发行人所拥有的资产权属完整、合法，不存在争议，发行人的资产未以任

何形式被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发行人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形。 

B 人员独立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3-1-3-23 

发行人已建立了独立的人事档案、人事聘用和任免制度以及独立的工资管

理制度，与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相关的管理、研发、生产、采购和销售等人员均

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超越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做

出人事任免决定的情况。公司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

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不在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控股股东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C 财务独立 

公司拥有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

财务管理人员，并已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规范制度，建立了

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公司具有较为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下属公司的财务

管理制度，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公司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不存在与控股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公司作为独立纳税人，依法独

立纳税申报并履行纳税义务。 

发行人的资金使用由董事会或经营管理机构依股东大会授权作出决策，各

股东及其它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发行人资金、资产和其它资源的情况。发行

人不存在为各股东、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其它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

或将以发行人名义所取得的借款、授信额度转借予上述法人或个人使用的情形。 

D 机构独立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了

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内的公司治理

结构，并制定了相关三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

员会议事规则及总经理工作制度等。公司的各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独立运作，

拥有独立的经营和办公场所，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机构混

同的情形。 

E 业务独立 

发行人一直专注于连接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独立完整的拥有连接

器业务相关的研发、生产、采购、销售体系，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业务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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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行人在业务上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独立的经营决

策权，能够按照经营计划自主组织日常经营，独立开展业务。发行人与控股股

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经核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

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②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的，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最近二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的，核心技术人员应当稳定且最近二年内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

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的，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最近二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公司章程、历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会议记

录，查阅了工商登记文件和财务会计资料，访谈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确认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连接器研发、生产和销售，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未

发生重大变化。 

本保荐人核查了发行人最近两年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及股权变化

情况。报告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的声明、中国台湾地区《法律意见书》、中国台

湾地区《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国香港《法律意见书》、BVI 信音《法律意见

书》、BVI 信音《补充法律意见书》和本保荐人的适当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

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的股权控制关系近两年未发生变更，且所持发行人的股份

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因台湾信音股权比较

分散，各股东及其关联方持股的比例较为接近，不存在单一股东或具有一致行

动关系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30%或远高于其他股东的情形，亦不存在单一股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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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致行动关系股东能够控制董事会的情形，台湾信音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因此发行人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综上，经核查，发行人最近二年内主营业务、控制权、管理团队稳定，符

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③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

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根据查阅和分析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验资报告》、发行人律师北京海润律

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主要资产的权属证明文件、大华会计师出具

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同行业公司经营情况、发行人的书面说

明或承诺等文件和本保荐人的适当核查：  

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的重大权属纠纷，也不存在重大

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发行人主要资产、核心技术、

商标等权属清晰，经营环境稳定，不存在已经或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等对持续

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进行了偿债能力的分析，查阅了

发行人历次三会文件、企业信用报告等文件，以及查询了裁判文书网、信用中

国等相关网站。经核查，发行人偿债能力良好，亦不存在重大担保、诉讼、仲

裁等或有事项。 

本保荐人查阅了连接器及其上下游行业的相关研究报告、产业政策及法律

法规，并特别就连接器行业状况对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

行访谈，认为发行人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良好、经营环境稳定。 

综上，经核查，发行人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稳定，符

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4）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有关规定 

①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保荐人查阅了发行人章程、所属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等，取得

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证明文件，访谈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实地查看了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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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场所，确认发行人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生产耳机插座、各类电脑、电子接插件、五金冲

压件、塑胶零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器件、新型机电元件）精冲模，生

产和组装锂离子电池，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专注于连接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 

②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

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

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

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律师北京海润律师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中国台湾地区《法律意见书》、中国台湾地区《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国香港《法律意见书》、BVI 信音《法律意见书》、BVI 信音《补充法律意

见书》、发行人及控股股东的承诺函和本保荐人的适当核查，最近三年内，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

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

行为。 

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律师北京海润律师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中国台湾地区《法律意见书》、中国台湾地区《补充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函和本保荐人的适当核查，发行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 

综上，经核查，发行人符合《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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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12,720 万元，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

本总额为 17, 020 万元，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以上 

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 4,300.00 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26%，达到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以上。 

4、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修订）》规定的标准 

发行人所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修订）》第二章第一节 2.1.2 中所列标准中的第一项之规定：“最近

两年净利润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2022 年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分别为 9,395.30 万元、

9,643.56 万元，合计 19,038.86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标准为：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

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八、对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 

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本保荐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发行人实施持续督导。 

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本保荐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3 年修订）》的要求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间为发行人股票上市当

年剩余时间以及其后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本保荐人将继续持续督导至

相关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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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项 具体计划 

（一）持续督导事项 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主要股东、其他关联

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主要股

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2）与发行人

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

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其高级管理人员利用

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级管理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2）与发行

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

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

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人通报将

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

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在

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

施等承诺事项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

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2）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3）如发行

人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保荐人要求发行

人通知或咨询保荐人、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

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

其他主要约定 

（1）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保荐工作需要

的发行人材料；（2）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

会；（3）对有关部门关注的发行人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必要

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配合。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约定 

（1）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职责，

及时向保荐人提供与本次保荐事项有关的真实、准确、完整

的文件；（2）接受保荐人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的义务，并提

供有关资料或进行配合。 

（四）其他安排 无 

九、保荐人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十、保荐人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本保荐人认为，信音电子申请其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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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的条件。长江保荐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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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杜  超  王海涛 

    

    

    

内核负责人：    

 汤晓波   

    

    

保荐业务负责人：    

 王初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王 初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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